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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及 2011 年中期审计报告

中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消除”的专项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智科技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报表由本所审

计并由本所出具了川华信审（2011）045 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0年度

审计报告”），创智科技公司2011年1-7月的财务报表由本所审计并由本所出具了川华信审

（2011）209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简称“2011年中期审计报告”）。现

就上述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是否已得到消除说明如下： 

一、2010年度审计报告中“重整计划草案尚未获得批准，我们无法判断创智科技公司继

续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适当”所述事项是否消除的说明 

在2010年度审计报告中，因创智科技公司的重整计划草案尚未获得批准，我们无法判断

创智科技公司继续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财务报表是否适当。因该事项连同其他事项对创智

科技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因此我们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2011年5月25日，创智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

中院”）申请批准《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管理人

于2011年6月2日收到深圳中院于2011年5月27日作出的（2010）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6-4号《民

事裁定书》，法院依法裁定：第一、批准《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第二、终

止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2011年7月，创智科技公司已按重整计划清偿了普通债权。创智科技公司大股东四川大地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集团”）已暂代重组方向破产重整管理人账户支付现金2700

万元，专项用于清偿创智科技公司债务、支付管理人费用和中介费用等支出。因此创智科技

公司在未来一年内不存在持续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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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上述事项已经得到消除。 

二、2010年度审计报告中“创智科技公司对担保事项预计负债金额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表》和重整审计草案中确认的金额存

在差异。由于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批准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截止审计报告日，我们无法

判断创智科技公司对担保事项预计负债的金额是否合理”所述事项是否消除的说明 

在2010年度审计报告中，因创智科技公司担保事项预计负债金额与深圳中院裁定确认的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表》和重整审计草案中确认的金额存在差异，同时重整计

划草案能否获得批准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判断创智科技公司对担保事项预计负债

的金额是否合理。因该事项连同其他事项对创智科技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

和广泛，因此我们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1年5月，创智科技公司的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2011年7月，创智科技公司已按重

整计划清偿了上述债权。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上述事项已经得到消除。 

三、2010年度审计报告以及2011年中期审计报告对“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欠

创智科技公司款项14,068.23万元对审计报告意见影响”所述事项是否消除的说明 

创智科技公司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欠创智科技公司14,068.23万元。创智科技

公司、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和现大股东大地集团曾于2008 年3 月31 日就上述欠款达成协

议，大地集团为湖南创智集团有限公司的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在创智科技公司重组过

程中一并解决。创智科技公司已对上述款项累计计提55%的坏账准备。 

在2010年度审计报告中，因重整计划草案能否获得批准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

评价创智科技公司对上述款项计提55%的坏账准备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因该事项连同其他

事项对创智科技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因此我们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在2011年中期审计报告中，创智科技公司的重整计划已获法院批准，但重组工作尚在进

行中，上述款项的可收回性仍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注意关注其中

的风险，我们在审计报告意见段之后增加强调事项段进行了强调。 

2011年11月？日，创智科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公司

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以及创智科技公司与大地集团签订的偿债《协

议书》，方案及协议规定重组方大地集团将其持有的成都国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地

置业”）4.694%的股权转让给创智科技公司，用以解决创智科技公司原大股东湖南创智集团有

限公司对创智科技公司欠款14,291.41万元，同时，创智科技公司将其拥有的对湖南创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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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14,291.41万元债权转让给大地集团，由此彻底解决创智科技公司原大股东资金占用

问题。 

若本次交易方案获得成功，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涉及的上述事项将得到消除。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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